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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速度迅猛，工业园区建设和城区拓展征用

了城郊大量的农村用地，大规模的“圈地运动”造成数千万失地农民，他们被动地从乡村走

进城市生活。由此形成了失地农民、农民工和农地的“新三农问题”。我国在工业化和城市

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征用农民的土地，失地农民的出现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而

失地农民成为社会问题却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对于农民而言，土地就是他们的生命线、命根

子，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生活的保障。近年来由征地问题所引发的一系列矛盾越来越激烈。

据国土资源部提供的数字表明，目前全国 1/3 以上的群众上访是由于土地问题，而其中 60%

左右直接由征地引起，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失地农民能否适应城市生活已经成为关系

到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 

近几年来，随着吉林省经济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大片农田和村庄

的消失了，失地农民人数不断增多。他们被动进入城市后能否实现社会角色、生活方式和价

值观念的转变，从农民转变为市民融入城市生活，将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城市化发展速度。本

文正是基于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研究失地农民城市适应问题，这一研究不

仅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更是对中国选择工业化、城市

化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战略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城市适应一直是城市研究的经典命题。从西方的相关文献来看，城市适应主要研究外来

人口的移民群体进入城市后如何实现与城市生活相互融合的问题。早在 19 世纪 90 年代,以

美国社会学家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开始研究从欧洲来到美国的新移民如何进入和适应

新的环境。美国社会学家高斯席德认为，适应是移民在变化的环境中所做出的一种不断的行

为调整。由于历史背景和具体国情不同，中西方对失地农民问题的研究存在较大的差异，可

借鉴的有关研究文献资料较少。 

从国内近几年的文献来看，失地农民城市适应多集中于对拆迁安置、土地补偿、权益保

护、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基本问题的研究，已有的研究成果多限于纯理论和经验研究范畴，建

立在实地调查基础上，对失地农民进城后的生活总体状况的描述和研究的相对较少。基于此，

本文以吉林省长春市的失地农民为调查对象，通过实地调查、问卷调查、个案访谈，试图从

失地农民进城后的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和心理适应三个层面，剖析失地农民城市适应的现状。 

 

三、调查样本说明 
1、抽样方法 

本次调查采取多段分层抽样的方式抽取样本，以长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朝阳区、南关

区和宽城区作为主要调查区域。从主要调查区域选择一个社区作为具体调查区域，分别为朝

阳区双德街道办事处下辖的三家子社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下辖的富康社区（由原双德乡前进

村、光辉村组成）、宽城区兴业街道办事处下辖的上台新村（由原奋进乡上台村组成）、南关

区明珠街道办事处下辖的新城社区（由原幸福乡黑嘴子村为主的若干村组成）、鸿城街道办

事处下辖的卫星家园小区（由原幸福乡刁家山、肖家堡、红星等村组成）、解困二区（由原

幸福乡东风村元东社组成）。被次调查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进行入户抽样，共发放调查问

卷 500 份，回收问卷 500 份，其中有效问卷 480 份，有效回收率为 96%。 

2、调查对象的构成 

从调查总体情况看：被调查对象主要是年龄在 46—65 岁的中老年失地农民，占被调查

对象总数的 74.3%。他们文化程度不高主要以初中和识字不多或基本不识字的为主，初中文

化的占被调查总人数的 34.5%、识字不多或基本不识字的 30.6%。被调查对象中在农村生活

10 年以上的占 90.2%，1999 年前被征地后进城的占 40.4%，多数人已具有城镇户籍身份。被

调查对象的多数人进城时间长、年龄大、文化程度低，与其他失地农民相比他们对城市适应

问题感触最深，适应难度也最大。 



 

四、失地农民城市适应状况分析 
（一）失地农民的经济适应状况分析 

失地农民的经济收入、消费和就业状况是衡量失地农民经济适应状况的基本指标，也是

他们立足城市生存的物质基础。我们通过调查问卷、个案访谈研究失地农民经济生活状况以

及经济适应能力。 

1、经济收入普遍降低 

长春市近郊农民绝大多数是菜农，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种植蔬菜和兼营其他副业，经济

收入要比远郊农村种大地的农户高得多。征地后，近郊农民的经济收入普遍降低。据我们对

三家子社区、富康社区、上台新村失地农户的调查，失地前他们一般的年平均纯收入为 2

万元，有的农户年收入可达 3-4 万元。三家子社区的程老伯失地前，家里有两个塑料大棚，

种 3 亩多地，平时自家吃菜不花钱，年纯收入有 2 万多元，生活较富裕。失地后没什么经济

收入来源，只靠一点征地补偿款维持生活。在调查中对失地前后的经济收入状况进行对比，

结果表明：认为收入“降低很多”的占调查对象的 64.6%，“降低不多”的占 8.9%，有 15.6%

的调查对象认为失地前后经济收入没变化，只有 8.4%的表示失地后经济收入“提高一点”。

从家庭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看，失地农民多数没有较稳定的经济来源。调查数据显示：33.9%

的失地农民家庭收入主要靠“外出打工”，30.1%的人“无任何经济收入来源”。其他的经济

收入来源方式有“捡破烂”的占 5.0%，“房子出租”的占 3.8%，还有 5.0%的靠“征地补偿

款”生活。 

根据我们调查，失地农民进城后对当前经济收入状况“不满意”的高达 57.4%，有 17.4%

的人对收入状况“很不满意”。长春市朝阳区的双德乡原有的四个村和富锋镇的万顺、富强、

拉洛三个村已被划入高新区，划入土地面积 51.6 平方公里，划入人口 41907 人，需安置劳

动力大约为 27938 人。目前，从事非农业工作，有稳定收入的大约为 5978 人，占总人数的

14.3％；靠安置补偿费过日子的约 16762 人，占总人数的 40％；无固定收入，靠打短工生

活的约为 16778 人，占总人数的 40％；已沦为城市新的贫困户、低保户的约 2389 人，占总

人数的 5.7％。 

2、就业难与就业满意度低 

国家就业统计调查表明，不论是经济发达地区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失地农民与其他群

体相比较，都存在着相对较高的失业比率。据我们对长春市城郊失地农民就业现状的调查，

认为就业面太窄的有 72%；认为就业培训与安置不相适应的有 83%；觉得创业环境一般，就

业门槛高的有 69%，长春市城郊农民失地后处于失业状态的占 1/3 多，这一数据与全国范围

内统计的失地农民就业状况基本吻合。失地农民实现再就业主要途径是：靠“自谋职业”，

占调查总人数的 67.9%，由“村委会安置”的占 2.3%、由“征地单位安置”和“政府安置”

的各占 4.2%。“自谋职业”的失地农民主要是在长春打工或从事个体经营，靠近城区的村民

则靠出租房屋，或经营一些小本生意。在新城社区我们采访了一对 40 多岁的中年夫妇，土

地征占后他们被安置在用地单位，工作不到 2 年他们夫妇都下岗了，现在他们利用自己的住

房开了一个小旅店，每月大约有 800 元左右的收入，勉强维持生活。由于受文化、技能、年

龄等因素限制，大部分失地农民就业渠道窄，找工作困难，就业能力弱，就业率较低。尤其

是 40—50 岁失地农民年龄偏大，文化程度较低，缺少就业技能，他们再就业后，其就业岗

位替代性强，因此，再就业后时刻都面临着下岗失业的危机，成为二次失业人群。 

消极的就业心态对失地农民就业产生的负面影响影。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一些失地农民

不去积极找工作，依赖一次性征地补偿款维持生计。某村征地后，全村大多数劳动力在家闲

呆，只有 4 人在外打杂干零活儿。村民李某讲：“我们现在都这么大岁数了，学技术已经不

行了，打工人家又嫌年龄大，找工作太难了。就是找到工作了，要不来工资不还是白扯吗，

还不如靠征地补偿对付过日子”。村民形容这种靠征地补偿款过日子为“赋闲吃老本，死坐

活吃”。李某的话反映了多数中年失地农民的就业心态。还有些农民对就业工作岗位期望值

过高，一般的活不愿干，因此也很难找到工作岗位。 

失地农民实现再就业后的状况并不乐观，多数人对现有工作评价和满意度较低。（表 1） 

 



 
 

 

表 1 数据显示，失地农民实现再就业后，对现有工作与过去干农活相比满意度较高，主

要表现为“有一定的现金收入”、“比干农活轻松”。但对现有工作状况满意度低，“同意”、

“非常同意”“工作累、脏”和“工作时间长”的分别为 63.7%、57.0%。“同意”、“非常同

意”“工作不稳定”、“竞争压力大”的分别为 73.5%、75.9%。而较突出的问题是，认为“经

济收入低”的占 79.1%，这说明失地农民对再就业后的工作状况和经济收入并不满意。就业

状况和经济收入是失地农民进城后经济适应的重要基础，直接关系到他们能否在城里较好的

的生活、生活质量等问题，失地农民不能充分就业，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将会影响他们对

城市的归属感，成为障碍他们经济适应的主要因素。 

 

3、进城后日常消费支出增长较快 

农田地被占用后，失地农民原来依靠耕地所具有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被严重弱化，进城

后，他们收入减少而物价不断上涨造成日常生活消费支出增长较快，原来自产的粮食、蔬菜、

家禽等吃的、日常用的什么都要购买，有 75.4%的失地农民认为进城后消费支出“增加很多”。 

在调查问卷中，我们列出了 16 项日常消费支出项目，其中，水电燃气、食物是失地农

民进城后较大的消费支出。排在前 5 位的日常生活消费分别是水电燃气占 86.0%、食物占

81.7%、生活用品占 54.5%、子女上学费用占 39.4%、医疗治病费用占 37.4%。许多失地农民

对我们说：“过去在农村，烧不用花钱，吃不用花钱，用水不花钱。自家种点菜吃有余，剩

点还可以卖。现在什么都要像城里人一样，什么东西都得花钱买”。 

失地农民进城后感到消费支出“增加很多”的根本原因是：城乡消费水平差距较大，城

市高度社会化的生活方式打破了传统农村自给自足生活的低消费状态，失地农民进城后由于

没有较稳定的经济收入，面对城市的高消费，自然就感到消费成本剧增，生活压力较大。 

4.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下降 

经济收入和就业状况决定了经济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基于长春市城郊失地农民进城后

经济收入降低、就业难的现状，在调查中有 66.4%的失地农民认为“生活水平降低了”，85.9%

的认为现在“赚钱比以前难多了”。在“您目前的生活水平与城里人相比”的问卷调查中，

认为“差距较大”的占 74.5%，“差距不大”的占 17.6%。(图 1) 

 



 
 

 

 

在农村，农民之间生活水平差距不明显，当人们把同村居民作为自己参照群体时，并没

有感到自己的贫困。进城后，失地农民把城市居民作为自己的比较对象，城乡居民经济收入

上的差距，就会在他们心理上表现出强烈的相对剥夺感。 

解困小区 50 多岁的郑大娘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和城里人相比很自卑，我们不敢进超市

买东西，只能卖贱的东西”。在新城社区卫星社区我们了解到这样的情况：有些失地农民在

征地中房屋被拆迁后分到了新房，但入住时物业、采暖、水电等费用每户至少需交 7000 多

元，再加上每年日常要交的费用，所以当时只有少数农户入住，其余的把新房出租，自己就

近或到长春市远郊的新立城、大南等地租房居住。现在入住的一些农户也因为无力承担日常

各项费用，有的已经把房子卖掉后搬到农村生活，有的正在张罗卖房。在一些失地农民回迁

小区的楼栋前，随处可见堆放的破纸壳、旧饮料瓶、酒瓶等杂物，让人感觉不到这里是城市

居民的住宅区，倒像是破烂市场，据了解这里的居民大多数靠拾荒度日，已沦为城市新贫民。 

失地农民不同的个体因素对经济适应力产生不同的影响。其中，文化程度对失地农民进

城后的经济适应力影响最显著，相关系数为-0.231；在农村的生活时间次之，相关系数为

0.157；性别的影响排第三，相关系数为-0.138。而年龄、现在的户籍关系和进城时间与失

地农民的经济适应力不相关。通过相关分析表明，失地农民文化程度越高经济适应力越强；

反之，文化程度越低的失地农民，进城后的经济适应力越差。在农村居住的时间越长经济适

应力越差；失地农民中男性的经济适应力比女性较强。 

（二）失地农民的社会适应状况分析 

中国城乡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活世界：城市生活方式是开放的、多元的和多价值的。城

市性是以业缘为基础的社会组织结构，人们生活在相互交错的组织之中，并通过它们参与所

在城市的生活，体现着城市人的精神和文化生活。农村的社会结构主要是亲族组织和邻里组

织，社会关系以地缘、血缘等个人纽带为基础，进行着熟人间的互动，社会交往半径较小，

社会关系较简单，有较强的群体归属感。城乡完全不同的生活世界决定了失地农民进城后将

面临着完全陌生的环境、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所谓社会适应就是指失地农民不断调整自己

的行为方式、人际交往关系，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在调查中，我们以社会交往、求助体系

和休闲生活状况作为衡量失地农民社会适应状况的基本指标。 

1、社会交往关系发生了变化 

我们按照社会学意义上的划分法，把社会交往群体分为亲缘网、地缘网和业缘三种网络

类型，在调查问卷设计中将“亲戚”（包括配偶和父母）作为亲缘网络，把“乡邻”（包括同

事、朋友）作为地缘网络，把“城镇居民”和“社区干部”、“乡村干部”作为业缘网络，通

过对失地农民城乡市社会交往关系的比较，分析他们进城前后社会交往网络的变化。（表 3、

表 4） 

 



 
 

表 3、表 4 的结果反映出：失地农民进城前后社会交往关系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仍然

以亲缘关系为主，“经常来往”、“交往比较多”的主要是亲戚和乡邻，但是进城后与亲缘、

地缘关系的社会交往有所减少，而与业缘关系的交往却增多了。进城后，与亲戚交往频率比

在农村时减少了 23.2 个百分点,与乡邻交往的频率减少了 33.2 个百分点,而与城镇居民“有

事才来往”比在农村时增加了 2.9 个百分点。由此可见，进城后失地农民与社区干部、城市

居民开始形成了新的社会网络关系，业缘关系的社会交往有所增加。 

2、社会求助体系仍以亲缘关系为主 

社会求助体系是社会支持网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帮助社会成员获得社会资源和

支持（如金钱、情感、友谊），渡过难关缓解生活压力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我们在调查中

发现，失地农民在农村生活长时间积淀形成的心态、价值观和生活惯习，仍然影响着他们的

社会生活，而形成哈贝马斯所说的循规性行动，即“社会群体的成员依据共同的价值来决定

他们的行动，只要在规范适用的情景，个体行动者就遵从（或破坏）规范，规范代表了群体

所取得的意见一致。”农村是熟人社会，彼此居住地的空间距离相近，互动频繁、互助性强、

可信度高，空间距离越近,越容易被要求提供社会支援。调查问卷数据显示：失地农民进城

后社会求助体系基本没发生变化，仍以亲缘关系为主。在遇到困难时第一位求助的对象是父

母兄弟姐妹，占 87.7%，第二位是亲戚，占 47.0%，第三位是朋友/老乡，占 41.9%。2005

年在长春市社区居民基本状况的社会调查中，城市居民遇到困难时的求助对象，排在前三位

的依次是邻居（83.2%）、家属（47.2%）和社区居委会（41.8%）。从城乡居民求助对象的比

较中可见，失地农民的求助对象仍然限于原有的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的求助体系存在很大

差别。从失地农民社会求助体系看，他们还没有建立起以业缘关系为纽带的城市社会支持网

络，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求助体系仍然与农村紧密相连。 

3、闲暇生活基本沿袭农村惯习 

失地农民的日常生活方式状况往往能反映出社会适应的程度。生活方式不是纯粹个人生

活的形式与特点，它具有鲜明的群体性。不同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乡居民的差

异性，而生活方式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闲暇生活的安排。据我们对长春市城郊失地农民安置

社区的调查：失地农民闲暇活动排在前五位的是“看电视”、“聊天”、“打麻将”、“打牌”和

“串门”。在入户访谈中，新城社区 36 岁的李某告诉我们：“我一直在长春市里打工，每天

下班后，都要看一会儿电视，不看电视就觉得缺少了点什么”。三家子社区的刘大爷说：“现

在没地种了，闲着没啥事干，每天在社区闲聊一会儿，就上楼（回家）看电视，看看有什么

新鲜事儿。”看电视已成为他们主要的闲暇生活。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些失地农民安置小

区里都有一块居民自发形成的公共空间，人们只要有闲暇时间就会聚集在这里闲聊闲谈，这

里似乎是居民的“论坛”，有村民们戏称之为“大炕。可见，失地农民进城后，闲暇生活基



本沿袭传统农村的惯习，闲聊天、串门成为日常闲暇活动的重要内容，休闲娱乐活动贫乏、

单调、不需要消费支出，娱乐活动主要在原村民群体内部，几乎不参与城市社区的文化活动。 

4.人情关系趋向淡化 

传统乡村社会村民之间有着较深的感情联系，人情交往频繁，传统习俗礼法维系着人情

信用。进城后，城市生活正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失地农民传统的人情观念，使他们的价值观念

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变化。我们所选择的几个调查点属于失地农民集中居住的社区，他们大部

分是由原来的村庄整体迁移而来。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迁移仅仅是地理位置和空间的位移，

并没有改变原有村落共同体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村民之间仍保持近邻关系，但我们在调查

中发现，村民之间的人际关系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邻里之间的来往减少了，人情关系趋

向淡化。在调查问卷中“现在您与原来村邻之间来往的感受”，有 70.3%的人回答“来往没

有以前多”，有 67.4%的人回答“与过去相比，人际关系淡漠了”，有 28.0%认为“和以前差

不多”，只有 0.4%认为“比以前更多了”。 

三家子社区是在原来村落基础上建立的，社区居民主体由原三家子村民构成，60 多岁

的陈老伯是世居村里的老户，他告诉我们：“住进楼房后，原来村里的老乡邻、老朋友来往

比以前少多了，以前我们房前屋后没事就串门唠嗑，需用什么东西就去邻居家借，大家伙关

系挺亲近的。可现在不行了，家家都住楼房，进门要脱鞋，抽烟有人嫌，串门少了许多。我

与隔壁邻居以前住前后屋，现在我们一起住了 6 年，我一次都没去过他家。”富康社区由原

双德乡前进村、光辉村组成，两村的村民大多数生活在富康社区，彼此间很熟识。原光辉村

村民赵某对我们说：“过去村里人情往来很多，婚丧嫁娶大家都凑份子，钱多的凑 50 元、少

的凑 20 元，谁也不在乎钱多钱少，人们看重的是乡里乡亲的情意。村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

邻居们都来帮忙，特别是一些年龄稍长的人，更是热衷于邻里之间的事情。现在大家住在一

个社区互相来往少了，感情也淡了许多。”在传统农村社会中，亲缘和地缘关系是其社会结

构的基本特征，人们的生产、生活关系紧密相连，彼此间少有利益的竞争，而有较多的守望

相助，自然就容易产生感情交流。进城后，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减少了人们的交往，高高的楼

房和家家的防盗门成为人们交往的一道屏障。经济利益的分化打破了原有的人际关系，更淡

化了人际交往中的感情因素。 

5.失地农民社会适应的双重性 

失地农民进城后，他们社会交往对象仍具有较高同质性的群体，体现出较强的亲缘关系，

但他们与小区物业、政府相关部门以及城市居民个人之间的交往也开始逐渐多起来，社会交

往半径的扩大意味着他们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有了较多的城市现代性特征。根据我们的调

查，失地农民进城后遇到困难向政府部门求助的占 68.0%、找工作单位的占 53.3%、找社区

的占 50.0%，由此可见，失地农民进城后社会交往范围扩大了。正如美国人类学者顾定国对

中国乡村都市化的调查研究中所提出的“城乡融合区”概念一样，目前失地农民所居住的地

区既不是乡村也不是都市，而是兼具两者的特征，他们的社会适应既保留着传统农村的亲缘

关系，又兼有了现代城市社会的特征，社会适应兼具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双重特性。 

（三）失地农民的心理适应状况 

与经济适应、社会适应相比，心理适应是失地农民城市适应的最高等级，心理适应要求

其内化城市的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在心理上获得认同，在情感上找到归宿，是真正融

入城市的标志。失地农民进城后实现了户籍身份的转变，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已成为“城里人”，

他们在自我身份认同、城市归属感、对未来生活预期等方面感到迷茫和困惑，从总体上看失

地农民是一个自身充满矛盾色彩的社会群体， 

1.对身份认同的模糊性 

身份认同是失地农民能否积极融入城市的关键，“我是谁”、“我的位置在哪里”，是失地

农民进城后必须回答的问题，这意味着他们在城乡不同的社会情境中重新界定自己的身份，

确定自己的社会角色。在调查中，有 61.6%的失地农民认为自己现在还是“农村人”，只有

38.4%的人认为自己现在是“城里人”。失地农民是基于怎样的认识对“自己还是农村人”或

“已经是城市人”的认同的呢？认为自己还是农村人的原因中，“在“生活方式上我还是典

型的农村人”的占 64.6%，“愿意让人知道我是农村人”的占 61.6%。认同自己是“城市人”

的主要原因是，有“城市户口”（占 49.5%）、“没有土地”（占 46.2%）、“已经在城里生活很

多年了”（占 33.7%）。从以上调查可看出，农民世代生活在农村扮演着农民角色，这种社会

角色在心理沉淀下来的历史记忆是他们对自己身份认同的基础。他们丧失土地被动进入城市



后，制度性的身份发生了改变，但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背景下，他们不享有与市民同等的

待遇，缺乏在城市生活的基础，他们是失去“根”的农民，又是缺少城市社会保障的市民，

对制度上安排的城市身份表现出无奈的认同，对身份认同表现出一种模糊性。 

2.城市归属的矛盾性 

城市归属感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它反映的是人们对城市产生的认同、依恋程度。对失地

农民城市归属感的研究，在于探究他们对城市区域生活环境和城市居民群体在心理上认同、

满意度。在城市归属感上，有 86.0%的人认为自己没有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这些不平

等的待遇主要表现在：养老保险、经济收入、医疗保险等方面，使失地农民难以产生与“城

里人”一样的心理认同，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度低、归属感弱。但也有 1/3 的失地农民对进城

市生活表现出较强的意愿，有 32.3%的人“很愿意成为一个城市人”、有 35.9%的人表示“既

然在城市，就要适应城市生活”。长春市城郊农民失地前对进城生活有较高的心理预期，进

城后也深感城市生活带来的现代气息，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使他们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

偏低，不能与市民共享城市社会福利待遇，因此，失地农民的城市归属感表现出一种矛盾的

态势。 

3.对未来生活的焦虑性 

对未来生活的担忧关涉到失地农民的经济安全，也将成为影响失地农民适应城市新生活

的重要因素。根据调查我们发现，81%的失地农民对未来生活保障问题感到十分担忧和不满，

对未来城市生活感到最担忧的三大问题是：养老问题，占 72.8%；经济收入问题，占 63.0%；

医疗问题，占 52.6%。在问卷“您希望政府为失地农民解决哪些问题”列举的 7 项内容中，

排序在前三位的依次是：解决养老问题占 57.4%、解决看病难问题占 50.2%、帮助就业占

44.3%。由此可见，养老、医疗、经济收入是失地农民对未来生活最担忧的问题。土地是农

民最基本最可靠的收入来源，上能养老下能扶幼，是农民最可靠的生活保障。土地征用后，

农民失去了最稳定的经济来源，又处在城市社会保障的真空地带，许多家庭是靠征地款来维

持生计，但“吃”完了征地款，其最终结果往往是生活没有保障，对未来生活充满忧虑。 

 

五、结论和建议 
通过对长春市郊失地农民城市适应问题的调查研究，我们看到，失地农民已基本完成了

在制度上的身份转变，但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他们是被城市边缘化的人群，就业难、

收入低使他们很难适应城市生活，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模糊，对城市的归属处在矛盾中。

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大量的农村消失了，数千万的失地农民进城了，但进城的

失地农民却生活在城市与乡村的夹缝中——被边缘化了，他们能否适应城市生活，真正实现

由农民到市民的转化，这将影响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为此，我们对提出如下的

建议： 

1.政府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解决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问题。失地农民问

题关系到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首先要解决好失地农民在城市生存、生活的可

持续生计问题，从政策、制度上保障他们进城后的经济生活不低于失地前的水平；其次要为

失地农民提供就业机会，保障他们有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保障失地农民就业是他们立

足城市生活的基础，也是城市适应重要的物质基础。 

2.建立普惠的社会保障机制。现行的征地政策和运作程序虽然不断得到完善，但不可避

免会有部分失地农民沦为城市的新贫困人群，因此建立普惠的社会保障机制，不仅有效地保

护了这些弱势群体，也是社会公正、公平的体现。建立普惠的社会保障机制首先要解决失地

农民的医疗和养老问题，降低失地农民的生活成本和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解除他们对未来

生活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认识到自己与城市人享有平等的权利，获得对城市的归属感。 

3.改革传统的城市管理体制，消除城乡制度性阻隔，提高失地农民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要把失地农民纳入到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内，确保失地农民与市民平等共享社会公共资源，享

有平等参与涉及到他们自身利益重大决策的民主权利，不要让他们过着“城市中的乡村”生

活，要为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 

4.失地农民要不断提高自身文化素质、调适社会心理，尽快融入城市生活。失地农民城

市适应是养成一种现代城市生活的惯习，对城市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的过程。由于他们长期

生活在农村，深受农村传统观念和文化习俗的影响，是带着浓厚的乡土气息被动进入城市的，

进城后巨大的文化反差导致他们在生活方式、社会行为和社会心理上的冲突，因此需要他们



提高自身文化素质、调适社会心理，适应城市新的生存环境，融入到城市社会主流文化中，

完成从农村到城市的再社会化过程，真正实现由农民到市民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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